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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林宥晴
電話：08-7362589#219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4621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303673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875114_11303673700_1_4875114_113036737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體育署「齊樂動融」適應體育徵文競賽辦法1

份，請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3年1月19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

11300022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競賽辦法摘要說明如下，詳請參閱附件：

(一)時程：即日起至113年3月31日。

(二)參賽組別：

１、國小組：112學年度在學之國小四至六年級生。

２、國中組：112學年度在學之國中七至九年級生。

３、普特融合紀實組：參賽對象為具有師資培育資格之在

學生(含師資生、教程生)、全國公私立各級學校老師

(含實習、代理及代課教師)。

４、不限資格組：不限參加資格，非屬以上類別者。

(三)徵文主題：

１、國小及國中組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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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我和我的特殊需求同學一起上體育課。

(２)我是特殊需求生，我和大家一起上體育課。

(３)我是特殊需求生，我所想像的體育課。

２、普特融合紀實組：以「校園中的適應體育」為主題，

題目自訂。

３、不限資格組：以「適應體育」為主題，文章中的主角

須為在學階段的學生，題目自訂。

(四)各類組獎勵辦法：

１、首獎1名，頒發獎狀1紙及超商禮券5,000元。

２、優勝3名，各頒發獎狀1紙及超商禮券1,000元。

３、視情況增設評審特別獎，每組至多5名，各頒發獎狀1

紙及超商禮券500元。

４、獲獎者之指導教師頒發獎狀1紙。

三、本案如有相關詢問事項，請逕洽承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

大學，承辦人員：李泳霈專任助理（電話：04-2218-

3018，電子信箱：ntcuape@mail.ntcu.edu.tw）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(學校體育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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